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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9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侨城 A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31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6-2017年度 

拟为武汉首茂城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：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6-2017

年度拟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

武汉首茂城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首茂城”）按持股比例提

供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贷款担保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：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 28

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出席会议的董事以 6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

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16-2017年度拟为武汉首茂城

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本次公告正文所涉及金额币种,除特殊说明外均为人

民币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武汉首茂城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

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，成立于 2016 年 9月，注

册地为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青城华府 G6-7 号商铺，法定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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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马星，注册资本为 22亿元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。

该公司 2016年 9 月合并总资产 37.04亿元，负债总额 15.04 亿

元（其中流动负债 15.04 亿元），净资产为 22亿元；截止到 2016

年 9月底，该公司尚处于建设期，无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

诉讼及仲裁事项）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该

公司 33%股份, 武汉悦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33%

股份，武汉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34%股份。

2016-2017年度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首茂城提供不超过 20.0 亿

元人民币额度的贷款提供担保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本次向首茂城提供的担保为按持股比例的股东信用担

保，依据首茂城与借款银行最终协商签订的合同确定该担保的期

限和金额，但最终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董事会授予的担保额度

20.0亿元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拟为控股公司提供的借款担保，是基于武汉首茂城尚处

于建设期或运营初期，股东提供担保有利于该公司获取低成本的

资金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。董事会认为，在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政

策的规定下，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充分利用公司的信用，为参股

公司获取银行借款，用于其建设及运营。董事会对上述被担保人

资产质量、经营情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力、信用状况等进行了

全面评估,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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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对于上述担保事项中公司为

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，该参股公司其他股东将按其持股比例提供

相应担保，以确保担保公平、对等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 2016年 9 月 30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提供贷

款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4.6 亿元，均是为本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控

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19.6%。截止到 2016年 9 月底公司无逾期的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

保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○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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